首次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

【00013211900201】
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审批【000132119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000132119002】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首次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00013211900201）
4.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第303项

5.实施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

6.监管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
7.实施机关：市广电局、县级广电部门（受理并逐级上报省广电局审批）

8.审批层级：省级
9.行使层级：省级、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否
11.受理层级：省级、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资格型

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三星级以上或者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具有同时为10家以上三星级或者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提供视频点播业务能力的机构；

（2）符合国家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

（3）有符合规定的节目资源；

（4）具备与视频点播业务开办规模相适应的场所、技术、人员等条件；

（5）所使用的系统和设备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

（6）有健全的节目内容审查制度、播出管理制度；

（7）有确定的传播范围；

（8）具备与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相适应的信誉和服务能力；

（9）有与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监控系统实现联网的方案；

（10）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第八条、第九条

第八条

下列机构可以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
（一）三星级以上或者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

（二）具有同时为 10 家以上三星级或者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提供视频点播业务能力的机构。

第九条

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

（二）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节目资源;

（三）具备与视频点播业务开办规模相适应的场所、技术、人员等条件;

（四）所使用的系统和设备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

（五）有健全的节目内容审查制度、播出管理制度;

（六）有确定的传播范围;

（七）具备与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相适应的信誉和服务能力;

（八）有与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监控系统实现联网的方案;

（九）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乙种）审批
4.许可证件名称：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酒店星级证明等材料。（2）在国家审批时限压减至15个工作日基础上，进一步将承诺审批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3）在云南省自贸区范围内实行告知承诺，对从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设备场所资料、公司章程、宾馆饭店同意在其宾馆饭店从事视频点播业务的书面文件实行容缺后补。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切实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加大管理力度，创新管理举措，确保管理要求落到实处。（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3）通过实地检查、广播电视监测系统监测等方式，对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单位业务开展情况及播出内容进行监测监看。（4）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对投诉举报等渠道反映问题多的单位实施重点监管。（5）重大活动、重要保障期等关键节点，提前组织部署，配置人员力量，确保应急处置力量及时到位。（6）在持证单位申请办理许可证换证、续证、变更事宜等工作时机，对其日常表现、内容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乙种）申请报告；

（2）《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申请表；

（3）从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4）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5）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和设备、场所的证明资料；

（6）宾馆饭店以外的机构申请，还应当提交公司章程以及宾馆饭店同意在其宾馆饭店从事视频点播业务的材料。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第十条

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内容应当包括：申请许可证类别（甲种、乙种）、传播方式（实时点播、准视频点播、下载播放）、播放范围等;

（二）《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申请表;

（三）从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四）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五）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和设备、场所的证明资料。

由宾馆饭店以外的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还应当提交公司章程以及宾馆饭店同意在其宾馆饭店从事视频点播业务的书面文件。

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

（2）本级广电部门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决定核发许可证/不予核发许可证。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第十二条

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十条规定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申办机构可以安装视频点播设备。设备安装完毕，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组织验收，根据验收结论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颁发《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并在九十日内报广电总局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办机构并说明理由。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部分情况下开展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15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第十三条

负责受理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期限和权限，履行受理、审核职责。其中，《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审批时限为十五个工作日。
4.承诺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
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3年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第十四条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自颁发之日起计算。有效期届满，需继续经营视频点播业务的，应当于期满前六个月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续办手续。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1）申请人申请；

（2）本级广电部门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决定核发许可证/不予核发许可证。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1）申请人申请；

（2）本级广电部门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决定核发许可证/不予核发许可证。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云南省内许可证载明的宾馆饭店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第六条

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机构，可在许可证载明的宾馆饭店内从事视频点播业务。
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十五、备注

